
山 西 省 教 育 厅
晋教职成函〔2026〕30 号

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财政厅
关于开展职业教育相关项目验收工作的通知
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职业学校，省属各中职学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《山西省教育强省建设规划纲要（2024

—2035 年）》《加快建设教育强省三年行动计划（2025—2027

年）》精神，扎实推动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，决定组织开

展相关项目验收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收项目

（一）山西省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和高水平实训基地“十四

五”第二批建设项目。2026 年 4 月 15 日前完成学校自评。

（二）2023 年首批培育建设的定襄法兰产业学院等 30 个

职业学校特色产业学院。2026 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学校自评。

（三）2024 年首批山西省职业教育助力乡村振兴特色学

校。2026 年 5 月 31 日前完成学校自评。

（四）2024 年度名班主任工作室建设项目。2026 年 9 月

30 日前完成学校自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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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验收程序

（一）建设单位自评。各建设单位严格依据相关政策文件

要求，围绕项目建设任务清单，高质量完成自评工作。各单位

要系统全面进行建设总结，同步整理并提交相关佐证材料。各

项目验收材料要求，详见对应项目验收指南。验收指南通过山

西省教育厅官网职成处专栏下载，下载地址:https://jyt.shanxi.

gov.cn/jgsz/jgcs/zyjyc/。

（二）初审。涉及市属职业学校（含市属高等职业学校）

的相关项目，由市教育局、财政局进行初审，并形成初审结论。

省属学校同期自行报送。

（三）省级验收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重点对自评情况及各

项目验收材料进行合规性、真实性复核，并视情况开展实地核

查。

（四）确定验收结果。省教育厅综合建设单位自评情况、

专家组验收结论及相关意见，研究确定验收结果并进行公布。

省财政资金执行率低于 95%的项目暂缓验收，待省财政资

金执行率达到 95%后单独提出验收申请，由所在市教育、财政

部门按程序上报。省属学校自行报送省教育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站位，周密筹备。各建设单位要充分认识验收

工作对推动项目提质增效、规范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意义，统

筹调配人力物力资源，周密部署验收各项工作。要细致梳理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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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建设全过程材料，全面、客观展示建设成效，实事求是查摆

存在的问题，确保验收各环节规范有序推进。

（二）规范项目，严格管理。各建设单位要强化项目全流

程管理，建立完善的项目管理台账，对项目建设的进度、资金

使用、成果产出、资料归档等环节进行动态跟踪和规范管理，

确保项目建设符合相关政策要求和建设标准，保障项目建设的

规范性和有效性。

（三）坚持标准，规范自评。各建设单位须严格对照对应

项目建设标准及验收要求，逐条逐项开展自查自评，不打折扣、

不走过场。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提交的自评材料、佐

证文件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合规性负总责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、

虚报瞒报等行为。

（四）强化绩效，精细管理。各建设单位要将绩效管理贯

穿项目建设及验收全过程，严格对照项目绩效目标，开展绩效

自评工作，验收时需提交总结自评报告，详细说明绩效目标完

成情况、资金使用效益、项目产出与效果等内容，确保项目资

金使用效益最大化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将作为验收的重要依据。

（五）严守廉洁，筑牢底线。各建设单位要对项目建设过

程中的廉洁风险点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加强对关键环节的监督，杜

绝各类违规行为。对在验收工作中弄虚作假、敷衍塞责的，将

依法依规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
（六）总结提升，长效推进。各建设单位要以此次验收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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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机，系统总结项目建设中的经验做法与短板不足，针对验收

中发现的问题，制定靶向明确、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并抓好落

地落实。要持续深化办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，不断提升

人才培养质量，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能力。

山西省教育厅 山西省财政厅

2026 年 3 月 24 日

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山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2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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